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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陆新强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、区各委办局、区各直属单位、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陆新强同志任江苏长江口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试用期一年；

成杰同志兼任江苏东布洲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；

刘冰冰同志任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副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

汪开颜同志任区区级机关财务服务中心主任，免去其区财政稽查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胡嗣鹏同志任区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心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

葛斌同志任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丁皓同志挂任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张杰同志任海门港新区管委会副主任；

免去冯伟同志江苏长江口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；

免去郁凯军同志区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柏江同志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陆佳兵同志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施爱东同志海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挂职）职务；

免去赵磊同志包场镇包场办事处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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